
武景军：
本 院 受 理 王 恒 宇 诉 你 、

李 立 方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
冀 05 民终 3833 号案件的开庭
传票。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
告 发 出 日 期 ，自 本 公 告 刊 登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开
庭 传 票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
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
上午九点在邢台市中级法院
第 8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本 院 执 行 的 申 请 执 行 人
刘文波与被执行人耿彦宾房
屋 抵 押 反 担 保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10 时
起 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 10 时
止 ，在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
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被执行
人耿彦宾名下位于裕华区槐
中路 116 号华脉新村 5-506 不
动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
人 民 法 院 发 布 的 拍 卖 公 告 。
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
购 买 权 或 其 他 合 法 权 益 的 ，
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5 日
内 向 我 院 书 面 提 出 ，逾 期 或
不 提 出 的 ，视 为 放 弃 有 关 权
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 上
午 10 时 至 2022 年 10 月 19 日
上午 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淘
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
行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，拍 卖 位 于
石家庄市长安区北宋路嘉和
城 1 号、2 号住宅楼间商业网
点 101 号不动产，住宅建筑面
积 ：169.81 平 方 米 ，起 拍 价 ：
1696714.6 元 ，保 证 金 ：100000
元，加价幅度：5000 元及其倍
数 ；对 上 述 标 的 权 属 有 异 议
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
关 系 人 ，请 于 拍 卖 结 束 前 与
本 院 联 系 ，逾 期 视 为 放 弃 相
关 权 利 。 联 系 人 籍 法 官 ，电
话 0311-66758095，淘 宝 技 术
咨询电话：400-822-2870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冯召匣、赵松波、藁城区石家
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大
街以东钻石苑 4号楼 1-1401
号不动产（证号：冀（2017）
藁城区不动产权第 0001112
号）的租赁人、抵押权人及其
他各利害关系人：

关 于 申 请 执 行 人 中 国 邮
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家庄市建设北大街支行与被
执 行 人 冯 召 匣 、赵 松 波 金 融
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石 家 庄
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拟对被执
行人赵松波名下位于藁城区
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
山大街以东钻石苑 4 号楼 1-
1401 号（证号：冀（2017）藁城
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12 号）不
动 产 的 价 值 进 行 网 络 询 价 ，
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
书（续 封 不 动 产）、（2022）冀
0102 执恢 474 号执行通知书、
报 告 财 产 令 、纳 入 失 信 被 执
行 人 名 单 告 知 书 、限 制 高 消
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【拍卖被执
行人赵松波名下位于藁城区
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
山大街以东钻石苑 4 号楼 1-
1401 号（证号：冀（2017）藁城
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112 号）不
动 产】、网 络 询 价 通 知 ，上 述
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
满 次 日 起 第 5 日（遇 法 定 假
日 顺 延）上 午 10 时 到 石 家 庄
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1106 室领
取 网 询 报 告 ；网 询 报 告 异 议
期为自收到网询报告之日起
10 日内向本院提交。未到场
及 逾 期 未 提 异 议 ，将 被 视 为
放 弃 相 关 权 利 。 法 官 李 维
洁 ，电 话 0311-66758112。 地
址：石家庄市建华北大街 138
号（百川大厦）1106 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郭小青：
本 院 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

对 陈 雨 津 与 赵 良 波 、郭 小 青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作 出 的
（2022）冀 01 民终 3350 号民事
裁 定 书 。 裁 定 内 容 ：本 院
（2022）冀 01 民终 3350 号民事
判 决 书 中 第 9 页 倒 数 第 2 行

“由被告赵良波负担”补正为
“由被告陈雨津负担”。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冀 01
民终 3350 号民事裁定书。请
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十
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则 视
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苏才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白 荣 诉 你

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依 法 向 你 公
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
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
票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答辩和举证期
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于
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（节假
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三 审 判 庭
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
判决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
